附件1

黑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审批表
	案件名称
	

	行政处罚
决定书文号
	
	行政处罚
决定日期
	

	申请事项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不予公示

	公示内容

或

不公示理由
	（公示内容：可填写“具体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示表”；不公示理由：可描述符合不予公示情形的具体内容和所依据本细则的具体条款项及内容）

	公示网站
	1.“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2.黑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mpa.hlj.gov.cn/。

	公示期
	自公示之日起(3个月 (3年。可按规定公示相应期限（(1年）后申请修复。含有限制生产经营活动或限制从业的处罚限制期限的，另行对相应被处罚对象及其处罚信息继续公示至期满。

	申请人

（办案人）
	
	办案机构

分管负责人
	

	办案机构

负责人
	
	保密管理机构

负责人
	

	部门分管

局领导
	                                 年     月    日


注：1. 本表由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申请人（办案人）填报，与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示表一并

       使用。

      2. 办案机构未设置“办案机构分管负责人”的，可不用填写相应栏。


